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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0〕16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致肺炎疫情

金融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十条政策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,驻区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

作会议精神和省、市工作部署，切实帮助全区企业树立信心，共

度难关、稳定发展。经管委研究同意，现就有关政策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金企融资双向对接机制。广泛摸排企业融资需求信

息，与金融机构实时共享，促进金融机构主动服务企业。指导金

融机构开通服务热线和组建金融服务顾问团队，企业可以定向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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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项目库，为金企对

接提供项目资源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民银行黄

岛支行，工信局、民营经济局等行业主管部门）

二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融资支持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，以及

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，鼓励金融机构采取延期还款、分

期付款、展期、无还本续贷、应急转贷等措施，合理设置还款宽

限期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对因疫情影响产生逾期的企

业贷款，鼓励金融机构减免逾期利息、罚息和违约金。稳定上市

公司生产经营，协调和帮助因疫情产生困难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。

对积极响应的金融机构优先支持政府项目合作。（责任单位：人

民银行黄岛支行，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三、对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企业给予财政贴息。用好人

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，对享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的企业，

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50%进行贴息，贴息期限不超过一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发改局、区工信局、区财政局）

四、压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。鼓励银行机构通过压降成本费

率，建立绿色通道，压缩授信审批时间，适当下调贷款利率，减

免手续费，确保 2020 年综合融资成本相较于 2019 年同期水平下

降 0.5 个百分点，确保 2020 年贷款增速和贷款余额不低于 2019

年同期水平。鼓励中小企业综合运用建筑工程保证保险、关税保

证保险、专利类保险、出口信用保证保险等保险产品，降低融资

费用。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黄岛支行、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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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降低地方金融组织融资费率。鼓励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

租赁公司、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简化业务办理流程，

提高业务办理效率，降低融资费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地方金融监

管局、区民营经济局、区财政局）

六、设立中小微企业纾困资金池。设立 1 亿元中小微企业纾

困资金池，专项用于转贷基金和政策性担保业务，帮助中小微企

业缓解转贷压力、增加授信额度等。转贷基金单笔业务使用期限

一般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，企业使用费率不高于 0.05%/日。对国

有融资担保机构取消年度盈利指标考核，开展的政策性融资担保

业务减半收取融资担保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营经济局、区地方

金融监管局、区财政局）

七、实施贷款风险补偿政策。在疫情期间，金融机构、地方

金融组织向小微企业、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等新增贷款（单户企业

贷款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，展期视同新增），确认为不良部分的，

风险补偿资金按照贷款本金的 30%给予补偿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民

营经济局、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区财政局）

八、优化企业融资抵质押流程。发挥不动产抵押、知识产权

质押融资平台作用，降低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准入门槛，提

高抵押质押登记业务办理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市场

监管局）

九、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。引导金融机构运用区块链、物联

网、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，发展商业保理、仓单质押等供应链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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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，用好应收账款融资平台，助力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便捷

融资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黄岛支行）

十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应用线上贷款渠道。为企业提供便捷

线上金融服务选项，实现企业需求与金融机构服务在线高效精准

对接。完善线下金融服务机制，前移金融服务窗口，帮助受疫情

影响的企业解决融资困难，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黄岛支行）

各相关部门可结合实际，制定发布本意见的实施细则。本意

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暂定为自政策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

（具体政策措施已明确执行期限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监察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9 日印发


